


貨品號列 貨　　名
原　　列

輸入規定

改　　列

輸入規定

2932.99.00.75-1 四氫大麻己酚、六氫大麻己酚、六氫大麻酚

，及其異構物、酯類、醚類及鹽類

522

2932.99.00.76-0 １－（１，３－苯並二噁茂－５－基）－２

－丙酮之異構物、酯類、醚類及鹽類

522

2933.29.00.11-2 依托咪酯、美托咪酯、異丙帕酯，及其異構

物、酯類、醚類及鹽類

522

2933.29.00.99-7 其他之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之咪唑環（不論

是否氫化）之化合物

508

2932.92.00.00-8 １–（１，３–苯並二噁茂–５–基）–２

–丙酮

522

(空白) 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508

522

一、進口食品添加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一）輸入衛生福利部發布

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」收載之單方食品添加物（

香料除外），應向衛生福利部取得食品添加物許可證，並依Ｆ０１規

定辦理。（二）如屬香料或複方食品添加物，應依Ｆ０１規定辦理。

二、進口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，應依Ｆ０１規定辦理。三、如屬

食品添加物之樣品、贈品，應向衛生福利部取得「貨品進口同意

書」。四、進口非供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用途者，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

代碼ＤＨ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５０８，免依上述規定辦理。

進口管制藥品（包括人用、動物用麻醉藥品、影響精神藥品及其原

料）應檢附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之同意文件（輸入憑照或

輸入同意書）；該同意文件第二聯於通關時經海關核驗簽署後，由進

口人交還食品藥物管理署。

   輸入規定代號

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

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



貨品號列 貨　　名

原　　列

輸出規定

改　　列

輸出規定

2932.99.00.75-1 四氫大麻己酚、六氫大麻己酚、六氫大麻酚

，及其異構物、酯類、醚類及鹽類

522

2932.99.00.76-0 １－（１，３－苯並二噁茂－５－基）－２

－丙酮之異構物、酯類、醚類及鹽類

522

2933.29.00.11-2 依托咪酯、美托咪酯、異丙帕酯，及其異構

物、酯類、醚類及鹽類

522

2932.92.00.00-8 １–（１，３–苯並二噁茂–５–基）–２

–丙酮

522

(空白)

522

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

貨品輸出規定變更明細表

  輸出規定代號

出口管制藥品（包括人用、動物用麻醉藥品、影響精神藥品及其原料）應

檢附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之同意文件（輸出憑照或輸出同意

書）；該同意文件第二聯於通關時經海關核驗簽署後，由出口人交還食品

藥物管理署。

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
